
2025年度述法报告
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（市）财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常怡超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。
1、 履职情况
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将法治建设贯穿财政工作各环节，做到“扛实责任、抓实学习、务实履职”，有效推动财政法治建设取得新成效。
（一）扛牢主体责任，统筹推进工作。一是始终把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，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和党组议事日程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研究部署重大决策时的会前必学内容。不断压实岗位责任，将学法用法要求嵌入财政国资业务。二是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对重大事项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，严格落实“第一议题”“一把手”讲法等制度，围绕法治建设讲党课，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学法用法意识，提高财政、国资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和依法履职能力。
（二）深化学法用法，确保依法履职。一是始终将法治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“基础性工程”，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干部职工大会、每周三财政大讲堂、专题宣讲等方式，集中学习《预算法》《会计法》《政府采购法》《国有资产法》等财政、国资领域的法律法规，累计学法十二次。二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对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。全面推进监事会改革，强化国企经营业绩目标，拟定《2025年度国有企业目标责任书》，持续优化区（市）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。持续推进财政、国资部门职能、权限、程序、责任法治化，发挥财政、国资等部门的监督职能，提升财政国资队伍的法治能力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三）紧扣中心大局，彰显“财政作为”。一是坚持以法治思维规范履职程序，有力保障政府依法履职、依法行政，推动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。2025年，预算安排霍尔果斯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政府法律顾问、人民调解补贴及矛盾纠纷调解、驿路国际法务区建设、涉外法律服务、普法等方面资金260.54万元。聘请第三方事务所对一百二十家国有企业进行年终审计，排查拖欠中小企业债务案件两件，涉及金额359.46万元，已全额完成清偿。二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我局联合税务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市代理记账机构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，落实“综合查一次”。在霍尔果斯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开权责清单、执法人员信息、执法事项清单等。对情节轻微、无主观恶意的违法行为，采取行政指导、责令整改等柔性执法方式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结合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宪法宣传周”等节点，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法治宣传三次，发放宣传资料一百余份，持续推动法治理念向基层延伸。
（四）问题整改情况。我局认真落实上年度述法和法治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其中述法查摆问题七条，自治区、自治州法治督察反馈问题三十二条，均逐一落实整改完成，整改率100%。
 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2026年，霍尔果斯市财政局将以问题为导向，以提升履职法治化水平为核心，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推动财政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。
（一）强化“学用融合”，提升法治素养硬能力。在“学懂、弄通、会用”上下功夫，构建“精准化、实操性”的法治学习体系。不断深化学习内容，将《宪法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预算法》《会计法》等纳入专题学法必学篇目内容，持续每周三财政大讲堂的业务和法治学习。组织开展财政业务培训时，将法治建设课程内容纳入培训，持续推进财政队伍学法、懂法、用法、守法的意识和能力。
（二）强化“履职规范”，提升法治履职实效性。围绕“法治霍尔果斯建设”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加强预算、政府采购、资产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培训。健全普法经费保障机制，持续保障法律顾问、人民调解等经费落实到位，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，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。
（三）强化“责任落实”，提升法治建设统筹力。引导督促监管企业建立专业法治工作人员队伍，为企业重大决策、合同审查、司法诉讼、内控机制提供专业化意见，提前防范法律风险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不断丰富法治宣传措施，组织开展法治宣传不少于四次，结合“3·15””民法典宣传月““宪法宣传周”等节点，开展集中宣传活动不少于三次，营造“人人讲法治、事事循法治”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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